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人才发展奖励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 讲话及《海南自由

贸易港总体方案》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完善人才发展制度，构建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机制，加

快推进海口江东新区（以下简称“江东新区”）建设，结合

江东新区实际情况，我局牵头起草了《海口江东新区人才发

展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

草拟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依据及出台目的

（一）起草背景

2021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江东新区条例》指出，

江东新区应当引进境内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按照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和分类标准自主认定

高层次人才，可以对急需紧缺人才结合实际适当放宽文凭、

年龄、职称等条件限制；支持持离岸创新人才引进及使用，

鼓励江东新区各类单位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建立前端孵化

基地、离岸研发中心并聘请使用高层次创新人才。人才的有

序集聚对于促进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江东新区整体人才集聚效应尚未形成，人才吸引度还有

待提高。

（二）起草依据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由贸易

港海口江东新区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类标

准（2020）》、《海南省柔性引进人才实施办法》、《海南省“千

人专项”引才计划实施方案》，以及借鉴其他先进地区的鼓

励政策。

（三）出台目的

现阶段江东新区人才力量较为薄弱，缺乏专项政策扶持

发展，有必要出台专项政策，聚焦重点产业发展，推出具有

江东特色的人才政策，更好地对标世界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集中展示区。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五章，二十三条。第一章是总则，对目

的依据、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和适用对象等内容给予说明。

第二章为具体支持条件及支持内容，包括引进机构支持和引

进人才支持。第三章明确《管理办法》的实施流程。第四章

明确《管理办法》责任和监督机制。第五章为附则，包含了

名词解释和政策有限期等内容。

（一）人才奖励

1.全职引进人才。对符合《海口江东新区急需紧缺人

才指导目录》所属产业类别且为 A 类/B 类/C 类/D 类人才/E

类人才/满足第四条其他人才要求的全职引进人才，分别按

6000 元/月、4000 元/月、3000 元/月、2000 元/月、1000 元

/月、800 元/月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

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



2.柔性引进人才。分别按全职引进人才标准的 50%标准

给予生活补贴。

（二）机构奖励

对聘用本办法所称的引进人才的机构，按当年首次全职

引进的 A 类/B 类/C 类/D 类/E 类人才/满足第四条要求的其

他人才的数量，分别按每人每年 10000 元、8000 元、6000

元、4000 元、2000 元、1000 元给予用人机构用人补贴；柔

性引进人才分别按以上标准的 50%标准给予补贴；同一聘用

人才不得重复计算享受；给予单家机构的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

（三）执业奖励

对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提供金融等专业服务，取得相

关内地执业资格的建筑师等资质的专业人士，或者取得特许

金融分析师等的金融持证人才，一次性奖励 1 万元。对取得

多个执业资格的，最高奖励 5 万元。

（四）人才载体奖励

对在江东新区设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给予奖励经

费 5 万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科研工作（分）站和创新实

践基地给予 20 万元/站的一次性资助，经认定的“海南省人

才团队”“海南省优秀人才团队”分别给予 50 万、100 万的

建设资助经费。

三、主要亮点

（一）针对性制定适用范围

明确支持的引进人才，是指 2020 年 3 月后引进至江东



新区用人单位从事相关工作且符合《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

人才分类标准（2020）》规定的各类人才，以及满足：世界

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国内双一

流建设学科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取得“知识产权师”及

以上职称的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并具有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

历、取得“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医生等条件的其他人才。

并区分全职引进和柔性引进给予不同幅度的支持补贴。

（二）高度结合江东新区产业发展方向

明确江东新区引进人才的重点产业领域由江东管理局

在《海口江东新区急需紧缺人才指导目录》基础上，根据主

导产业及重点领域发展需要进行制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对

《海口江东新区急需紧缺人才指导目录》进行动态调整。进

一步引导企业吸引符合江东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人才。


